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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巿政府地政局辦理優良地政士評選及獎勵要點 
106年 06月 12日南市地籍字第 1060580210 號函訂定 

108年 05月 06日南市地籍字第 1080242207 號函訂定 

109年 03月 12日南市地籍字第 1090284283 號函訂定 

111年 02月 10日南市地籍字第 1110076532 號函修定 

一、臺南市政府地政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表揚協助推動地政業務之

地政士，作為地政服務人員之表率，特訂定本要點。 

二、臺南市（以下簡稱本市）優良地政士參選人，應符合下列基本資

格： 

（一）領有本市地政士開業執照，且於本市連續執業滿二年以上；地

政士退出共同執業，於三十日內自行開業或加入共同執業者，

視為連續執業。 

（二）最近三年內未經評選為本市優良地政士；且無違反地政士法而

受行政罰鍰處分。 

（三）最近五年內無違反地政士法而受懲戒處分。 

（四）最近十年內無因執行業務涉有詐欺、背信、侵占、偽造、變造

文書經有罪判決確定。 

（五）在本市代理申請土地登記及測量案件，前二年度合計五十件以

上。 

三、符合前點資格之地政士，具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獎勵： 

（一）在本市代理申請土地登記及測量案件，前二年度合計一百件以

上，而其補正比率未超過百分之五且駁回比率未超過百分之三。 

（二）對地政相關法令或作業程序提出創新、修正或改進意見，經有

關機關採行，成效顯著者。 

（三）志願參與地政業務相關機關為民服務工作，達三百小時以上，

服務成績優良，提出證明文件者。 

（四）舉發虛偽不實或詐騙之土地登記、測量案件，有效防止犯罪行

為者。 

（五）參與地政士公（工、協）會會務三年以上且績效卓著，或熱心

公益貢獻顯著者。 

（六） 推行地政教育二年以上或協助解決不動產糾紛案，成效顯著者。 

（七）公開發表地政有關著作，對地政業務有重大貢獻者。 

（八）前一年度在本市代理土地增值稅、契稅、地價稅及房屋稅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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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經地政或有關機關審認成績優異者。 

四、地政士申請獎勵應檢具下列資料向本市之地政士公會、依相關法

令於本市立案之地政士相關團體或本市各地政事務所（以下稱推

薦單位）申請推薦。各推薦單位推薦之參選人以不超過五名為限： 

（一）臺南市優良地政士推薦表（如附件一）。 

（二）參選人同意書（如附件二）。 

（三）依第三點第一款規定申請者，應附具代理申請登記案件統計表

及其明細（如附件三、四）。 

（四）相關具體事蹟之證明文件或資料。 

五、推薦單位應於本局規定期間內將參選人資料彙整為冊，以掛號郵

寄或逕送本局，逾期不予受理（郵寄者以郵戳日期為憑）。 

參選人檢附之文件不符規定或填寫內容有誤者，由本局通知

參選人於十日內補正，逾期未補正者，退回其申請。 

六、評選方式分初評、複評二階段進行： 

（一）初評： 

由本局及所屬地政事務所就推薦單位之參選人資料等文件進

行書面審查，並將符合參選資格及獎勵條件之參選人名單公布

五日，公布期間如經檢舉不符參選資格或獎勵條件並經查證屬

實者，取消其參選資格。 

（二）複評： 

由臺南市政府地政士獎懲委員會以面談方式進行評審，並依評

分表項目評分及加總（如附件五、六）。 

評評選結果依分數高低排序，未達八十分者不予獎勵；每年獲

選之地政士以不超過四名為原則。但評選分數相同，致人數大

於四人時，不在此限。 

七、經核定獎勵者，頒發獎座及獎狀，並於地政士座談會或其他活動

場合公開表揚，同時公布於本局網站。 

八、受獎人如經查獲有資格不符或事蹟不實之情事，本局應撤銷其獲

獎資格，並追回其所獲獎座及獎狀。 



附件一 

            臺南市優良地政士推薦表           編號：______ 

受 理 機 關 臺  南  市  政  府  地  政  局 

被推薦人姓名  

性 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請 貼 2 吋 

正面半身照片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執業期間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事 務 所 名 稱           地政士事務所 

事 務 所 地 址  

事 務 所 電 話 (  ) 

 

傳 真 電 話 (  ) 

電子郵件信箱  行 動 電 話  

基 本 資 格 

參選人__________符合本局辦理優良地政士評選及獎勵要點第二
點基本資格之規定（請全部勾選）： 
□領有本市地政士開業執照，且於本市連續執業滿二年以上；地政
士退出共同執業，於三十日內自行開業或加入共同執業者，視為
連續執業。 

□最近三年內未經評選評定為本市優良地政士；且無違反地政士法
而受行政罰鍰處分。 

□最近五年內無違反地政士法而受懲戒處分。 
□最近十年內無因執行業務涉有詐欺、背信、侵占、偽造、變造文
書經有罪判決確定。 

□在本市代理申請土地登記及測量案件，前二年度合計五十件以
上。 

申請獎勵條件 

參選人__________符合本局辦理優良地政士評選及獎勵要點第三
點得申請獎勵之規定（請依下列勾選，可複選）： 
□在本市代理申請土地登記及測量案件，前二年度合計一百件以
上，而其補正比率未超過百分之五且駁回比率未超過百分之三。 

□對地政相關法令或作業程序提出創新、修正或改進意見，經有關
機關採行，成效顯著者。 

□志願參與地政業務相關機關為民服務工作，達三百小時以上，服
務成績優良，並提出證明文件者。 

□舉發虛偽不實或詐騙之土地登記、測量案件，有效防止犯罪行為
者。 

□參與地政士公（工、協）會會務三年以上且績效卓著，或熱心公
益貢獻顯著者。 

□推行地政教育二年以上或協助解決不動產糾紛案，成效顯著者。 
□公開發表地政有關著作，對地政業務有重大貢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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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年度在本市代理土地增值稅、契稅、地價稅及房屋稅網路申
報，經地政或有關機關審認成績優異者。 

個人自傳及 

成長奮鬥歷程 

學歷  

經歷  

個人自傳及 

成長奮鬥歷程 

個人自傳。(含自我介紹、從業歷程、工作理念、抱負及期許願景
等，以標楷體 14號字繕打，限 500-1000字以內) 



附件一 

具體優良事蹟 

具體優良事蹟舉例說明如下：（請以條列式敘明，並檢具證明文件） 

一、對地政、不動產有關之稅務相關法令或作業程序研提創新、修
正或改進意見，經有關單位單位採行，成效顯著者。 

二、研究地政問題，向有關機關提出解決問題方案，經採納實施，
成效顯著者。 

三、對地政及財稅學術、法規之研究或著作，貢獻卓著者。 
(一)發表之論文題目。(刊物名稱、期別、日期) 
(二)專著名稱。(書名、出版社、日期) 

四、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且服務成績優良者。 
(一)志願參加地政機關為民服務工作達○○小時以上。 
(二)參與地政士社團或公益活動。(活動名稱及擔任之職務) 
(三)相關公益活動得獎紀錄。(內容說明) 

五、參與地政士公會會務○○年以上且績效卓著，或熱心公益貢獻
顯著者。 
(一)擔任職務表現情形。 
(二)協助辦理活動積極度。 

六、推行地政教育○○年以上，成效顯著者。 
(一)擔任不動產訓練機構相關課程講師。(班別、名稱、期間) 
(二)地政相關公開演講、課程或教育訓練。(名稱、日期) 

七、舉發虛偽不實或詐騙之土地登記、測量案件，有效防止犯罪行
為，保障人民財產權益，影響屬全市性等有貢獻者。 

八、協助政府解決不動產糾紛案，成效顯著者。 
九、其他相關具體優良事蹟。 

(一)除地政士開業執照外，其他國內外不動產相關證照。 
(二)相關進修。(如：學位、課程等) 
(三)其他。 

推 薦 理 由  

被推薦人：               （請簽章） 

推薦單位：             （請蓋印信）：               （請署名並加蓋職章或簽字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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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一律使用 A4紙張，並以標楷體 14號字繕打，如有跨頁，請推薦單位及被推薦人加蓋騎縫章※ 

修正說明： 
一、為具體明確規定參選人基本資格條件，修正本要點第二點第五款規定：「在

本市代理申請土地登記及測量案件，前二年度合計五十件以上。」之規定

為參選人應符合參選基本資格之一條件。 

二、爰新增本市各地政事務所為推薦單位之一，更正推薦單位蓋印信之核章。 



附件二 

參 選 人 同 意 書 

 

本人      因參加臺南市優良地政士評選，在此

聲明，本人如有不符合「臺南市政府地政局辦理優良地

政士評選及獎勵要點」第二點或第三點之情事，同意放

棄參選資格或撤銷當選資格並繳回所獲獎座及獎狀。 

 

 

 

   立同意書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臺南市地政士代理申辦土地登記及測量案件統計表 

申請年度：    年   

地政士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案 件 

總 數 

補 正 

件 數 

補正率 

（％） 

駁 回 

件 數 

駁回率 

（％） 

備註 

       

       

       

       

       

       

       

       

       

       

       

       

       

       

       

       

       

       

       

※地政士申請土地登記案件明細中，如有連件者，請於備註欄註明該宗案件之起迄收件號

及實際補正、駁回收件號。 



附件四 

臺南市地政士代理申辦土地登記及測量案件明細表 

地政士姓名： 統一編號： 

序號 收件年 收件日期 收件字 收件號 
土地

筆數 

建物

筆數 
補正日期 駁回日期 

         

         

         

         

         

         

         

         

         

         

         

         

         

         

         

         

         

         

         

         

         

         

         

         

         

         

         

         

         

         

         

         

 



附件五 

臺南市第   屆優良地政士評分表 
編號：________ 

參 選 人 姓 名  推薦單位  

事 務 所 名 稱                            地政士事務所 

事 務 所 地 址  

執  業  期  間 年    月 至    年    月   （共   年   月） 

 

評   分   項   目 配 分 得 分 

參選人基本資格 
及申請獎勵條件 

參選人應符合臺南市政府地政
局辦理優良地政士評選及獎勵
要點第二點基本資格，另須符
合第三點獎勵條件之ㄧ。 

20分        分 

參選人個人自傳
及成長奮鬥歷程 

參選人闡述學經歷及個人自
傳，包含自我介紹、從業歷程、
工作理念、抱負及期許願景等。 

20分        分 

參選人具體    
優良事蹟 

參選人具體優良事蹟及有關證
明文件。 40分        分 

面談 
評審委員與參選人意見交換，
包含參選人服裝儀態等。 20分        分 

合  計        分 

評審委員：                                   （簽名） 

 



附件六 

臺南市第   屆優良地政士評分總表 

 

備註：總分以四捨五入計至小數第二位 

編號 參選人 
委員 A  

總分 

委員 B  

總分 

委員 C  

總分 

委員 D  

總分 

委員 E  

總分 

委員 F  

總分 

委員 G  

總分 

委員 H  

總分 

委員 I  

總分 

平均  

分數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